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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控股股东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控股股东破产重整事项概述 

2019 年 9 月 6 日，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

稽山”）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向绍兴市柯桥区

人民柯桥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提出重整申请。2019 年 9月 17 日，柯

桥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对精功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根据法律程序指定浙江越光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19 年 11月 6 日，柯桥法院组织召开了精功集团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并于 2019 年 11月 21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继续债务人营业的报告》

《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等 7项议案。2020 年 3月 12 日，柯桥法院裁定浙江越

光律师事务所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止。

2020 年 8 月 14 日，柯桥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9]浙 0603 破 23 号之

二），裁定对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

司、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绍兴紫薇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远征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城轻纺原料有限公司、绍兴精汇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统称：“精功集团等九公司”）进行合并重整。2021 年 7 月 30日，精功集团等

九公司管理人发布了《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预招募公告》。2021 年 9月 30 日，

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管理人发布了《关于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预招募进展情况的

公告》。2022 年 4 月 15 日，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管理人发布了《精功集团等九公

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确定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的重整核心资产范围为“精功

集团持有会稽山中的 14,915.82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9.99%，精功集团剩余

持有的会稽山股份不作为重整核心资产，将另行处置”等在内的五项核心资产。

2022 年 5月 16 日，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管理人发布了《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投

资人招募进展情况的公告》,正式报名成功的意向投资人共 1 名，为中建信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信”）。2022 年 5 月 25 日，精功集团等九公司

管理人发布了《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进展情况的公告》, 管理人收

到了中建信缴纳的竞选保证金及密封的重整投资人竞选文件。2022 年 5月 31 日，



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管理人发布了《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最终确定中建信为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投资人。2022 年 6月 30 日，精功集团

管理人与中建信签署《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投资协议》。2022 年 7 月 2 日，中

建信根据《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投资协议》向管理人足额缴纳了重整履约保证

金及银行保函。 

上述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月 7日、2019 年 9 月 18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8 月 22日、2021 年 7月 31 日、2021 年 10 月 8日、2022 年 4

月 16 日、2022 年 5 月 17 日、2022 年 5月 26 日、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7

月 1 日、2022 年 7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4、2019-075、2020-014、2020-035、2021-019、2021-025、2022-001、

2022-019、2022-022、2022-023、2022-026、2022-027）。 

二、控股股东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情况 

202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收到精功集团管理人发来的《关于召开精功集团

等九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告知函》，主要内容如下： 

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将于 2022

年 11 月 8日召开，管理人将《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管理人通知书》发布于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并通知各债权人，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2 年 11月 8日 14：30 

（二）会议形式及地点 

本次会议将采用网络形式（“优破案”）召开。 

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管理人： 

联系人：黄锦萍、缪叶青 

联系电话：15268477716、18258006498 

（三）参会人员 

已依法申报债权并通过资格审核的精功集团等九公司债权人、管理人代表、

审计机构代表、评估机构代表、精功集团等九公司代表、精功集团等九公司职工

代表。 

（四）会议主要议程 

1、管理人作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破产重整案债权复核、补充申报及审查情况

的说明并由债权人会议对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债权表进行核查； 

2、管理人作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案执行职务工作报告； 



3、债权人会议审议并表决《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全文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 

（五）风险提示 

1、《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尚未经过债权人会议审议及表决

通过，亦未获得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草案）内容存在

调整修改可能性。 

2、本次会议尚未召开，会议表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3、精功集团等九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管理人及精功集团等九公司将继续推进重整进程，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精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6,400.0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2.97%，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已全部被质押和司法轮候冻结，并进入司

法重整程序。2022 年 6 月 30日，精功集团管理人与中建信签署《精功集团等九

公司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方中建信拟支付投资对价为 1,872,663,010.98 元取得

精功集团持有会稽山的 14,915.82 万股股份（占会稽山总股本的 29.99%）。在精

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过程中，精功集团持有会稽山 29.99%以外的剩余股份将置

入信托计划，具体以柯桥法院裁定批准的《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计划》为准。

若重整方通过精功集团破产重整获得上述会稽山股份，将导致会稽山股权结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公司与精功集团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精功集团所持公司

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所涉及的事项均与公司无关联，精功集团公司债券及相关短

期融资券未按期兑付及债务纠纷等事项均与公司无关联，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

会产生直接的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精功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担保或违规

担保等情形，精功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与精功

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均为正常的经营性业务往来。 

4、鉴于《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债权人会议能否表决通过、

柯桥法院能否出具批准裁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精功集团等九公司破产重整能

否成功仍存在不确定性。 

5、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精功集团管理人出具的《关于召开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